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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答复

兰陵代表团诸葛茂玉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发展的建议》收悉，现答

复如下：

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

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特别是对我市而言，民营

企业占企业总量的 97%，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加快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全市“双招双引”招商引资工

作的牵头服务部门，在积极加大招引市外、省外项目的同时，我

们认真落实“技改就是最大的招商”理念，积极对接本土企业需

求，引导本地企业对外合作，强化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

材料等方面的招引，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坚持“产业集中、企业

集群、土地集约、要素集聚”的原则，放大利用我市物流成本低、

网络全覆盖的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承接重点产业链、配套链，

带动上下游企业和关联企业聚集，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专业化、特



色化产业园区和现代产业基地。鼓励我市龙头骨干企业以品牌优

势开展产业链垂直整合，以新动能引领产业链，形成产业领导力

和产业优势，促进产业迈向新高端。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认真吸取各位代表好的建议，认真贯

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好“十优”产业发展

专班、六条保障线的作用，将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高质量发

展与“双招双引”紧密融合、协调推进，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的环境、保障。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支持上，有效组合、集成使用落实国家省出台的

支持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根据重点产业发展

需要，及时研究出台新政策，强化招商引资政策保障。将招商引

资与民营经济发展相结合，撬动和放大社会资本，通过参股、资

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实体经济项目建设。

（二）要素保障上，加强招商项目与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林业用地规划的对接。对符合产业发展

政策的招商项目，做好项目用地和水、电、气等生产要素的保障。

加快传统企业改造升级，着力盘活现有闲置土地和资产。

（三）平台承载上，支持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临港经济开

发区及各省级开发区大胆创新园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模式，积极

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大资本建设“园中园”。鼓励金融机构、



大型企业集团、社会组织和其他投资机构参与园区开发、园区项

目建设与运营、股权投资等多方面的合作，构建体制顺畅、渠道

多元的园区投融资体系。

（四）行政效能上，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一次

办好”改革，加快流程再造，应以降低投资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为重点，增强部门服务的主动性、超前性和系统性。积极探索建

立从项目线索、洽谈签约、落地建设等全过程的政策支持体系。

对重点招商项目、技改项目完善领导包扶机制，开辟“绿色通道”。

感谢您对招商引资工作的关注、支持。


